
附件 2 

 

医学科研活动行为规范建议 

（经 2022 年 4 月 15 日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医学科研机构对医学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

和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自律要求，中华医学会制定了本建议。 

第二条  本规范建议面向从事卫生健康（包括生物医学）相

关医学科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适用于医学科学研究全程，包括

项目（既包括国家政府资金等来源的资助项目、课题研究，也包

括科研人员发起和申办方发起的研究等）申报立项、研究准备、

研究实施、研究记录、总结和分析，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和转化

等。 

第三条  医学科研机构应遵守《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现有科研行为规范的规定。重视科研诚信建设，根

据需要设置专门或授权现有的管理部门和人员进行科研诚信的

管理和处理。必要时设置科研诚信工作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对

本机构的科研诚信问题进行审核或咨询。应提供举报路径和配合

相关部门、组织或机构的科研诚信行为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

行公示和处理。应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利，禁止打击报复。 

第四条  医学科研机构应加强医学科学研究独有的相关科

研活动的管理。完善机构伦理管理规范，推动医学科技的伦理治

理。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加强机构制度规范，把科技伦理要求



贯穿到医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全过程，确保本机构科技活动

风险可控。加强生物安全管理以及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信息管理，

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相关培训。 

第五条  医学科研机构应落实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措施，落

实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加大激励力度，扩大项目管

理自主权，杜绝繁杂审批程序，为科研人员创造有利的创新环境。 

第六条  医学科研机构应组织科研人员（包括研究生）在从

事科研工作之前进行科研行为规范和科研政策与管理的相关培

训。把科研行为规范的培训与生物安全、科研方法学等的培训放

到并重地位。 

第七条  医学科研机构应建立完善医学科研行为规范监督

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避免形式主义。 

第八条  医学科研人员应遵守《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现有科研行为规范的规定，履行各自研究实施及其

行为规范相关责任。在项目（包括课题）和研究实施工作中严于

律己、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挪用经费。在分析研究结果、

总结和撰写论文时，秉持严谨和诚实的态度，认真核对、防止差

错，确保数据和图片等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在项目（包

括课题）申报和成果申报以及研究成果发表或转化时不侵占他人

申报权利和研究经费，不侵占他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 

第九条  医学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应遵守医学伦理规范，

按照相关规定提交伦理审查，依据审批通过的方案实施研究。按



照要求对修改的方案提交备案或者另行审批。伦理审查委员会及

其委员应切实履行审查职责。 

第十条  医学科研人员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做好风险处

置和应急方案，保证生物医学研究的实验对象安全。涉及人的生

物医学研究应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保障受试者权益，加强隐私

保护和知情同意履行；涉及实验动物的研究应善待实验动物，遵

守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原则。 

第十一条  医学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应保证实验室安全。

对于涉及生物安全、消防安全、化学腐蚀或放射辐射安全等安全

问题，以及不确定新技术的研究，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

定和我国已采纳的国际性准则和标准。应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意

识，根据实验室级别开展相应的工作，特别加强病原体（储存、

运输和使用等过程）及其数据的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医学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应根据人类遗传资

源管理有关规定，加强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信息的管理和保护，

严格按照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内容和科技部规定的程序进行审

批和/或备案。 

第十三条  医学科研人员应加强自律并积极监督科研机构

和行业领域内的科研行为规范的执行。发现违反科研活动行为规

范的行为，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向相关部门反映或举报，杜绝恶意

举报。 

第十四条  本规范建议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建议医学科研机

构及医学科研人员参照执行。 


